
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

魏宏运

　　抗日战争时期, 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

个方面。集市刺激了根据地的生产, 提供了军需, 调剂了人民群众

的物资联系, 并战胜伪币, 支持了抗日货币的流通, 使根据地经济

呈现出繁荣景象。

一

　　集市是农民买卖、交换物资的场所, 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

和固定下来的。华北地区的一些集市, 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唐代。明

清时期, 集市已经比较普遍。凡集市所在之地, 即属该地区的商业

中心。一般来讲, 一个县总有几个或十几个集镇, 集市大都设在镇

上。平时, 镇上有各种商号和店铺, 日日营业。逢集之日, 镇上摊商

满街, 农副产品上市骤增, 方圆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赶集, 卖出自己

的农副产品, 采购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集市有两天一集的, 即逢单

(日)或逢双 (日) , 有三天一集的, 也有五天一集的。有的地方分大

集和小集。如逢三、八日为大集, 四、五日为小集。大集有骡马上市。

以太行山区麻田为例, 三天一集, 即逢一、四、七为集日; 距麻田 20

里的桐峪逢三、六、九为集日; 距麻田 30 里的索堡逢二、五、八为集

日。冀鲁豫沙区的井店, 一、三、五、七、九成集; 袁大村二、六成集;

千口四、八成集, 逢十休息。从上述两个地区集市分布情况看, 各有

一个比较大的集市, 集期较多, 成为活跃地区商贸的主要场所。

　　抗战初期, 由于日军入侵, 华北许多集镇和集市均遭受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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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破坏, 人们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打乱了。大商号停止营业, 将资

金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小商人也不敢露面, 集市消失了。中国

共产党挺进敌后, 建立根据地, 逐渐建立了相应的地方政权。各抗

日民主政府, 如太行山区和冀南的一些专区和县, 都组建了商贸机

构, 组织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运销。太行区还成立了商贸总局。1941

年改称边区生产贸易管理总局, 以后又改建成晋冀鲁豫工商管理

总局。各县设贸易局, 许多贸易是通过集市进行的。最初几年, 根

据地大力发展合作社, 1939 年还推行合作社运动, 希望以此解决

供给、繁荣市面、流通货物、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但合作社并不能代

替市场的作用, 就是八路军的部分军粮和做服装的布匹也需要到

集市去购买。人民生活离不开集市贸易。邓小平 1943 年在《太行

分局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一文中说:“我们党

应该研究如何经过工商工作及市场关系, 促进农民积蓄、帮助农业

生产, 以规定我们更具体的发展工商业市场的办法。”① 这清楚地

表明了根据地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在遭受日军封锁和分割的状态下, 市场活动是与农业、手工业

发展相适应的。市场反映着根据地的物质水平与力量。减租减息

运动的开展, 自力更生政策的贯彻, 以及灵活统一的贸易政策, 使

根据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都有了发展。发展生产和繁荣

经济是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政策, 根据地多次召开生产会议和财

经会议, 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 努力实现这一政策。1940 年 6 月

初, 第三行政区副专员李一清在和顺、昔阳、平定、榆次、太谷、寿阳

六县士绅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士绅们一致表示愿意参加

抗日政府的各项建设, 并决定首先恢复六县商业, 以求抗日市场的

繁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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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经济是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 将其纳入抗日根据地经济

建设的轨道, 是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共识, 各县都作出了不懈的努

力。如平定、昔阳、和顺三县在 1940 年 6 月中旬召开的财经会议上

决定: 各县建立中心市场, 奖励私人贸易, 大量吸收必需品之输入,

同时, 县粮食局调剂物品, 县合作社互相交换货物。7 月, 太北经济

会议也作出决定, 要求各县选择比较安全之中心地点设立集市, 取

消根据地内的税卡, 不重复收税。对内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吸收私

人资本, 鼓励私人商业, 以调剂根据地内之市场。辽县更制定出恢

复商业的具体步骤: 以 1940 年 7 月为第一期, 恢复抗战前商铺 2ö
10; 8 月底为第二期, 恢复 3ö10; 9 月底为第三期, 恢复 5ö10。除此

之外, 还制定出各种奖励办法, 如保障商人一切应享权利, 减轻商

人负担, 确保商人在根据地内有自由收售山货、土货, 自由运销之

权; 奖励商人投资工厂、合作社及与政府合资开发实业等; 发动旧

存货者复业, 发动集股复业; 函告客籍商人恢复旧业, 使小摊逐渐

变成商铺; 对立即复业之各商户, 由政府分别发给奖章奖状, 以资

奖励; 大商户设立政治指导员, 建立经常的会议制度, 加强商人团

结, 提高商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认识, 在政府统一经济

政策下, 繁荣根据地的市场。① 经过这一番推动, 因战争破坏而衰

落的根据地市场又复苏了。

二

　　抗日战争时期, 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活跃经济、调剂余缺

和支持抗战的重要作用。一些历史资料清楚地记录了其兴旺发展

的繁荣景象:

　　武乡的洪水镇, 是一个著名的集镇, 方圆四五十里的农民都来

此赶集, 商洽交易的货物有榆社的粮食、黎城和左权的大牲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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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山货等。该镇集市恢复后, 八路军和政府许多生产单位也参与

了市场活动, 在该镇开设店铺 30 多家。

　　偏城县是 1940 年新建的, 由黎城和涉县各一部分组成。始建

之时, 全县没有一处象样的市场。而战前这里有繁华的集市, 群众

历来以柿子、核桃、花椒等山货从这里换取布、盐、油及日用品。在

抗日政府的规划和倡导下, 该地建立了饭铺 7 家、杂货铺 13 家、磨

房 5 家、药铺 2 家、铁铺 1 家、染房 1 家、油房 1 家、豆腐房 1 家、粉

条铺 1 家。

　　涉县河南店镇在抗战前很繁荣, 有各类商号共 140 多家, 包括

布庄、染房、当铺、杂货铺和饭铺等, 资金约十六七万元, 隔日一集。

交易最多的是粮食, 最高额一集达 1 万元。襄垣、黎城、平顺、长治、

长子、屯留等县的粮食经此地向路东大批远销, 实为粮食集散地。

抗战爆发后, 该地商业几乎荡然无存。1941 年, 边区政府逐渐恢复

河南店镇市场。这时, 居民已有 260 余户, 以中小商人居多, 有持商

业执照的座商, 也有无店面的游动小贩。至 1944 年, 有 25 户财源

大发。

　　涉县的索堡, 抗战前有放帐的 8 家, 资本 28 万元; 绸缎庄 6

家, 资本 215 万元; 布庄 14 家, 资本 114 万元; 粮行杂货铺等 100

家, 资本 70 多万元。抗日政府建立后, 商户恢复发展到 150 多家,

资本 170 多万元, 经营者大都是过去的店员。

　　西营镇是襄垣县北部的一座古镇。镇上店铺林立。八路军在

镇上开办了毛巾厂、纸厂、鞋厂、小煤矿, 还有华兴隆、德兴恒等工

商企业。每逢二、五、八集日, 武乡、左权、榆社、黎城、涉县等地客商

云集, 生意兴旺。

　　屯留县张家镇是临屯路上一个重镇, 交通便利, 四通八达。后

因日军汉奸之纷扰, 市面日形萧条, 1941 年 5 月前仅有杂货铺 3

家、油房 2 家、斗铺 1 家、饭铺 5 家、肉铺 2 家。自 8 月 14 日抗日政

权恢复, 正确地执行税务贸易政策, 歇业商店纷纷恢复营业, 市场

顿趋繁荣。截至 9 月, 全镇铺面, 计有饭铺 16 家、杂货铺 15 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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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3 家、斗铺 3 家、茶房 3 家、摊贩 5 家、理发馆 1 家、肉铺 3 家, 与

5 月以前相比, 增加了 3—5 倍。每逢集市, 人民拥挤异常, 贸易额

达万元之谱。①

　　平 (顺) 东鱼镇, 每 10 天 3 集, 是与冀西抗日根据地货物交易

的中心地区之一, 1940 年曾成立运销合作社 1 家、茶店 1 家、杂货

铺 2 家、面铺 1 家、布店 3 家、食堂 1 家。1941 年 2 月 19 日, 日军

“扫荡”平东, 市场遂被摧毁, 损失万元以上。后经各界努力经营, 市

场渐转繁荣, 计有运销合作社 1 家、植物油产销合作社 2 家、茶店

2 家、面铺 2 家、布店 11 家、盐摊 22 家、杂货铺 3 家、粮商 5 家、食

堂 5 家、饭摊 15 家、估衣商 3 家、花贩 4 家、皮匠 1 家, 每集交易额

约在 4960 元之谱。②

　　平 (顺) 北市场较战前大为发展。抗战前全县有私营工业 34

处, 私营商业 142 处。战争初期逐渐衰落。1939 年仅留私营工业 7

处, 私营商业 75 处。抗日民主政府执行新政策后, 工商业即大量发

展, 1940 年有公营企业 3 处、私营企业 23 处、公营商业 2 处、私营

商业 152 处。1941 年公营企业 8 处、私营企业 31 处、公营商业 13

处、私营商业 189 处。③

　　武安的阳邑镇, 地处山区、平原之间, 居交通要冲, 是货物集散

地。抗战期间, 驮运粮食的毛驴川流不息, 每天有三五百头。该镇

经商者有 3000 人, 货物齐全, 有“小上海”之誉。交易以山货和粮食

为主, 因客流量大, 饭店亦多。据统计, 当时有山货栈 20 多家, 棉布

杂货店 40 多家。民主政府和部队经营的有“永贸昌”、“经营处”、

“实业公司”、“泰记货栈”等。“永贸昌”经销布匹、纸张、食盐等;“经

营处”经销杂货、羊毛线、毯、皮货、碗等日用品;“实业公司”隶属一

二九师后勤部, 经营药品兼搞一些科研。私人商店有“庆丰祥”、“庆

741

①

②

③ 《新华日报》, 1942 年 1 月 18 日。
《新华日报》, 1942 年 1 月 14 日。
《新华日报》, 1941 年 12 月 3 日。



丰玉”, 都是经营桃仁、棉饼、花椒的。私人开设的山货栈有“同流货

栈”、“信承店”、“永盛店”、“乱石岩行店”、“三盛公行店”、“华凤祥”

等 24 家。阳邑东池和西池有粮食市, 粮店和粮站有“公义斗”、“老

心”、“侯有的”等 12 家。经营洋布的有“安振兴”、“聚盛成”、“豆大

艮”、“孟令会”、“三斜的”、“孟虎林”等字号; 杂货铺有“德聚成”、

“德源和”、“聚素成”、“五和兴”等; 此外, 还有饭店、肉铺、蒸馍铺、

木匠铁匠铺、理发铺等多家。① 以上列举的行业, 经营方式比较原

始, 但每逢集日, 摊贩栉比, 粮食、蔬菜、土布、小型农具、镰刀铁耙、

干鲜果品等应有尽有, 方圆二三十里的人们都来赶集。

　　民主政权重视发展农业经济, 传统的物资交流大会从未停止

过。如阳邑镇一年一度的东桥大会就倍受欢迎。1942 年 3 月 21 日

至 24 日, 正当春耕序幕拉开之际, 大会上牲畜、农具、种子及其它

各种物品齐全。东桥广场内有星罗棋布的露天食堂, 牲畜市场拥挤

着成群的牛、马、骡、驴和大猪小猪; 农具市场陈列着犁、耧、筐、担、

耙、罗、锯、锹、锄、瓮、缶、锅、勺等。街道的两旁, 排列着土布市场、

棉花市场、粮食市场及其它市场。这样的交流大会每日贸易平均总

额较 2 月份反扫荡以前, 激增 5 倍以上。辽县春耕调剂委员会几乎

同一时间也组织了拐儿镇骡马大会。赶会的人熙熙攘攘, 异常热

闹, 每天约 2500 余人, 其中还有来自辽县以外的。牲畜交易 130 余

头, 农具数百件, 价格很低廉, 群众竞相购买。②

　　农村集市贸易的贸易范围, 本来就比较狭窄, 战争环境中集市

交流的商品更加显示出本地特色。太行区的农作物主要是小米、

麻、烟、玉蜀黍, 副产品有花椒、红枣、柿子、核桃、茶叶、药材、皮毛、

猪鬃等, 集市交易也以这些产品为主。太岳区的物产为粮食、棉花、

麻、烟, 除棉花不能自给外, 其余的均有剩余可供输出。副产品有木

材、皮毛、猪鬃、桃仁、鸡蛋等。手工业品有铁货、榨油、卷烟、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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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熬硝等。这类物品在市场上显得很丰富。冀南区农作物以棉花、

小麦、花生为主, 没有特殊的山货, 硝盐却很多。农民取土淋盐, 既

可得盐, 又可得硝。这种盐有点苦味, 在日军封锁海盐之后, 成了人

们的食用盐。冀南手工业比较发达, 毛巾、榨油、卷烟、丝袜、编席等

家庭副业产品, 丰富了市场。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位于大平原上,

生产小麦、黄豆、高粱、棉花、白麻、烟叶等, 物产丰富, 饲养繁殖家

畜的很多, 除了马、牛、羊以外, 还有家禽。由于耕牛多, 贩运牲口成

为当地的一种传统副业, 也成为其他地区解决耕牛问题的最大来

源。在这里, 山羊皮、白羊皮、羊毛、猪鬃、牛皮是输出的大宗物品。

织布、熬硝、榨油、制草帽辫、造纸、酿酒者也很普遍。也有自制火柴

的, 但尚不能自给。

　　和抗战前相比, 原来从大城市运来销售的东西没有了, 如绫罗

绸缎、京广杂货等很难找到, 土特产却得到猛烈的发展。各集市之

间的联系, 只要没有敌人扫荡, 仍旧照常, 如阳邑、索堡、南委泉、西

营、桐峪、洪水等地。私人资本力量, 虽然没有达到抗战前的状态,

却也很可观。当时出版的《工商通讯》第 14 期刊载一篇文章, 题为

《1943 年第二分区工商业》, 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表述了根据地的

商业面貌。二分区是指榆社、武乡、和顺等县。文中讲到:“商业方

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去年全分区只有座商 34 家, 行商摊贩 245 家。

新年新设的就有座商 144 家, 行商摊贩 882 家。从资本上来看, 去

年共拥有资金 239400 元, 今年共拥有 208515015 元, 这对根据地

市场的繁荣, 根据地物资交流, 农村经济的活跃, 本币值的巩固与

发展, 及输出入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群众必需品的供给上, 山

土货的输出与必需品的吸收上, 他们占比重是很大的, 特别是那些

山土货的点滴输出, 几乎都是他们的功劳。同时由于他们的发展,

使冀钞在二分区踢开了狭小的圈子, 从游击根据地与游击区把伪

钞驱逐出去, 或逐渐驱逐着, 从经济上巩固以往反蚕食斗争的胜

利, 并使得敌占区人民逐渐割断经济上对敌人的依赖而面向我

们。”这是对内坚持贸易自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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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根据地内, 粮食交易是集市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为便利根据

地村庄人民购买和出售粮食, 六专区各县及涉县、阳邑、沙洛、禅

房、浆水、索堡、西水等地均设立了粮食集市。

　　在游击区, 则创造了流动市场, 其特点是交易进行得异常迅

速, 定时而聚, 定时而散, 转眼工夫已带着各自换来的东西转回归

途。也有的集市从集镇移到小村庄, 如冀鲁豫沙区著名的集市井

店, 粮食上市时, 每集平均 600 石至 700 石, 最多时约 1000 石; 棉

花每集平均上市 1 万斤至 2 万斤, 最多时约 3 万斤; 牲口每集平均

上市 100 头至 200 头; 枣子每集平均上市 60 石至 70 石。市场常年

繁荣, 昼夜忙碌, 各行日日有成交。为缩小目标, 后来这一集市游动

到附近村庄, 保证了物资交流的继续进行。

　　游击根据地的集市, 经常有遭受敌人扫荡、摧残的可能, 因此

很难稳定。抗日力量增强时, 敌伪力量就会潜伏起来。

　　焦儿寨是濮阳游击根据地的中心集市, 在贸易上是濮、昆两县

往白道口走私的要道和汇合点。濮、昆粮食往西北走私, 白道口的

大盐、纸烟等都在这个中心集市交换后分散各地。焦儿寨逢双日成

集, 有粮行 25 家, 每集从东南来粮, 上市有 500 石左右, 销往梁庄、

井店各集, 大多数转白道口走私出境。花布市有花摊 6 个, 每集由

西北来棉花上市 200 余斤。牲口行每集大约上市 200 余头, 二分之

一销往东南换回粮食。干果行每集上市枣子 25 石左右。① 对如此

重要的集市, 民主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控制, 驱逐了敌伪势

力, 也断绝了利用市场资敌的现象。

　　为防止敌人对集市的突然袭击, 根据地创造了一种消息树, 在

集市附近较高的地方, 竖起一种传递消息的树标。如果侦察到敌伪

来骚扰, 就把消息树放倒。人们见树一倒, 立即分散躲匿, 一村看一

村, 各村的消息树相继倒下, 连牛骡马也跟着跑, 没有吼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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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的集市是分散的、自由的, 同时又是统一的、有组织的,

在经济运转中形成了自己的力量。

三

　　根据地在发展集市贸易中, 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有创造有发

明, 有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方法。

　　在重新恢复和创建集市时, 商界联合会也随即组成了。新的商

界没有放帐盈利的钱庄, 没有当铺, 没有集市上的经纪人, 这些都

从市场上消失了。管理市场的是交易所。交易所随着市场的繁荣

不断强化其职能。一般情况下, 交易所设主任 1 人, 总会计 1 人, 各

行管理员若干。这是抗日民主政府管理市场的唯一机构, 也是工商

局最下层的细胞组织, 既负有组织、管理市场, 加速农村商品交换,

打击敌伪掠夺物资等方面的使命, 也负有稳定物价, 巩固币值, 保

护贸易的责任。

　　交易所建立后, 集市上的一切都有秩序地进行。如在县城, 就

分设粮食、棉花、土布、牲口等交易所。交易所还负有保护集市安全

和人民财产的责任。

　　粮食和棉花是集市交易的大宗, 抗日民主政府极力控制这类

商品。关于粮食, 为防止敌人掠夺, 保证抗日军民食粮供给, 从

1942 年 1 月起, 在一些地区实行了专卖制度。专卖并不是定官价,

而是由专卖行收购, 根据地内仍实行自由交易。供过于求时, 专卖

行以市价收买; 求过于供时, 专卖行则出售存粮, 以平衡市价。凡设

有粮食专卖行的地区, 粮食交易均须经过专卖行始能进行。根据地

的粮食供应问题, 经过大生产运动, 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至于棉

花的供应, 因为关系到军用民需及纺织事业的发展, 政府极力在大

小集市吸收, 每一区都分配了吸收数目。以后, 随着人民武装力量

的增强和根据地的扩大, 平汉沿线广大棉区获得解放, 为吸收棉花

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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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很注意开拓自己的市场。1939 年根据地内还存在相互

封锁的现象。1940 年 8 月 1 日, 冀南、太行、太岳三大区成立“冀太

联办”, 负责统筹三大区的贸易交流。各区互通有无, 货畅其流。如

冀南与太行间的交流, 冀南输出土布、棉、盐, 太行运出铁器、药品、

麻绳、山货; 太岳区将小米、小麦、大豆、油料、牲畜等运往外地, 又

把外地的铁器、农具、棉花、布匹、食盐、皮货等商品运到太岳。另

外, 白晋铁路沿线与平汉铁路沿线间的交流也很顺畅。白晋方面经

太行运平汉线粮、油、麻, 平汉线经太行运盐及日常生活用品至白

晋线。中国古代的商路, 如长治到涉县间的运输, 人背、车拉、牲口

驮, 络绎不绝, 形成了一个运输网。

　　在抗战期间, 物价总趋势不断上涨。根据地受到敌人封锁、扫

荡和国民党反共潮流的影响, 商品价格几次出现波动。譬如 1940

年 1 月中旬, 晋东南各地物价急剧高涨。就太北地区而言, 一日数

市, 价格跳跃式上升。小米每斗 4 元有奇, 白面每斤 3 角以上, 较平

日超出 3 倍。毛巾、肥皂、布匹价格也比以前升腾两倍, 市场动荡不

安。根据地地方政府立即邀请当地驻军和民众团体代表暨地方公

正绅商, 组成评定物价委员会, 将各种主要商品, 特别是粮食等民

生必需品之价格, 作一公正的评价, 通令市场按此价格出售商品,

不得擅自抬高物价, 投机渔利。同时, 由军政民联合组织检查队或

纠察队, 逢节、逢集轮流分赴各镇市检查, 监督市场买卖, 防范一切

违禁行为。1943 年 12 月上旬, 根据地各地物价平均上涨一倍, 市

场顿时出现紊乱现象, 发生许多反常情况, 如索堡麦子向桐峪流,

平顺小米向北社流, 卖价低于买价。此时, 边区政府立即采取紧急

措施, 组织全部山货出口, 紧缩商业贷款, 调拨大批粮食作调剂平

稳之用。这些政策都是通过市场交易所实施的。交易所召集商人

座谈, 平抑物价, 使社会很快安定下来。

　　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 经济来往不可避免。敌人千方百计

破坏根据地贸易, 以扩大其经济占领范围, 对各接壤区的集市, 不

断实施武力袭击与压迫, 破坏各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 同时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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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奢侈品, 企图控制根据地集市。在这种形势下, 若没有对外贸

易战的意识, 就会使根据地遭受灾祸。因此, 根据地制定了贸易政

策, 有计划地输出和输入, 通过山货输出, 换回根据地所需的物品,

力求出入口平衡, 使之有利于根据地。对外贸易则采取了统制办

法, 无论机关企业、公营商店、合作社以及私人商店, 与敌区经纪人

接洽贸易, 必须经过当地工商局办理, 不允许直接洽谈。这一规定

不等于出入口货物必须由公营商店包办, 合作社和私人等都可以

对外出入口、交换货物, 但手续必须统一。至于出口、换回什么货

物, 须根据现实情况由政府决定。

　　在对敌贸易中也出现过一些不良现象。1941 年春, 各部队军

营合作社为了赚钱获利, 从敌占区运进大批日货, 到处销售。这些

日货大部并非军人必需品, 或普通人民的日用品, 而是奢侈品。这

不仅使根据地法币源源流出, 入超的数目日益增加, 影响了根据地

的财政金融, 也容易给敌人经济侵略造成可乘之机。此外, 还有不

少军营或其他合作社的采办人员, 以军用品名义为掩护, 拒绝纳

税, 包庇走私。更有甚者, 少数合作社采办人员竟假借或利用军队、

政府的名义, 贩运违禁品。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有鉴于此, 于

1941 年 5 月 1 日向所属各兵团发出训令, 指示发起全华北抵制仇

货运动。自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为抵抗仇货运动周, 由军政机关、

贸易局、商联会共同组成检查队, 检查各合作社、商号、小摊贩是否

仍有运销仇货、奢侈品与违禁品者。① 辽县商界积极响应号召, 制

定出一些具体办法: 如 7 天检查一次; 限 6 月底将所有仇货拍卖净

尽, 如到期尚未卖完者, 报商界联合会另行规定处理; 另召各商户

各制木牌一块, 树在自己门外, 上写“我们不卖仇货, 卖仇货是我们

的耻辱”等。该县各重要市镇还于 1941 年 5 月 24 日成立了对敌经

济斗争研究会。抵制仇货运动的开展, 不仅清除了敌货, 粉碎了敌

人的经济进攻, 还提高了军民的民族意识, 市场也因此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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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市贸易是在与敌斗争中发展的。敌人曾企图占有根据地市

场, 但是失败了。根据地市场深深扎根于根据地军民生活之中, 他

们用一切力量保卫着自己的市场。

　　市场的日益巩固, 还可以从货币的流通鲜明地显示出来。

　　1939 年晋冀豫根据地成立了自己的银行, 发行的钞票称冀

钞。冀钞开始在市场出现时, 有人接受, 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新面

孔的钞票, 印刷又不精致, 再加上旧势力的对抗及敌人的谣言, 增

加了冀钞流通的困难。冀南银行为取得群众信任, 树立冀钞本位币

的形象, 于 1940 年 8 月在西井镇举办了储备展览, 展出了黄金和

法币, 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基础。

　　1940 年 7 月, 晋鲁豫边区为统一境内货币, 确定冀钞为边区

本位币, 决定在市场上驱逐杂钞, 保护法币、银洋。各大市镇都设立

了银行机构, 通过贷款、收购杂钞、打击伪钞, 使冀钞的流通范围日

益扩大。同年 11 月, 晋察冀银行、山东北海银行、冀南银行、晋西北

的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五行实行通汇, 加强了各抗日根

据地之间的经济联系, 提高了冀钞在全华北的地位。以后, 尽管敌

人不断扫荡, 破坏根据地集市, 在有的地方缩小冀钞的流通, 个别

地区银洋、法币仍在暗中行使, 但冀钞占领市场是不可逆转的。经

过一年的努力, 混合的货币市场逐渐变成单一的冀钞市场。冀钞深

得人民拥护。如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每月平均提出 10 多万元, 投

到商业和生产事业特别是农业中去。1941 年武乡全县到处是纺织

声, 全边区到处开着骡马大会, 这都是冀南银行贷款的结果。太谷

城里可以直接用冀钞买到东西, 贸易往来比过去增加 10 倍。老百

姓都争着要冀钞, 和东敌占区人民经常越过封锁线到抗日政府兑

换冀钞。日军对冀钞的日趋巩固无可奈何, 便极力压低冀钞的比

价。在太岳区, 敌人强迫规定 1 元冀钞顶 1 角伪钞。在太行区, 沿

平汉线一带, 敌人利用晋察冀边币来打击冀钞。漳河两岸敌人想把

伪钞同银元联系, 破坏冀钞本位币的作用。在各地区, 敌人还大量

收买冀钞, 然后使冀钞在一定地区膨胀起来, 降低冀钞价格。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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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据的城市内, 谁携带冀钞就有被残杀的危险。为了反击敌人的

经济侵略, 根据地集中一切对敌经济斗争力量, 统一对敌经济斗争

的指挥与作战, 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诸如 1941 年 5 月 10 日公

布了《晋冀豫区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 规定商民凡存有伪钞者, 统

限于 5 月底以前向所在抗日县政府申请贬值兑换冀钞; 游击区或

接敌区限于 6 月底以前向该管抗日县政府申请贬值兑换冀钞, 不

得再行使用和保存伪币, 如发现使用伪币, 一定追究, 依法惩办; 在

接敌区展开同敌人争夺游击市场的斗争, 打击敌人的黑市场, 加强

缉私工作, 掀起群众缉私运动; 规定向敌占区运销土货、山货必须

保证换回等价的必需品; 统一对外采购, 掌握外汇, 压低伪钞, 使外

汇不为投机家、发国难财的人所利用。如林北加紧经济战, 于 1941

年 8 月成立了对敌经济斗争委员会, 其任务是: 11 加强对外贸易

统制; 21 组织对敌货币斗争; 31 组织统一采购委员会。这种斗争是

长期的。巩固金融阵地, 保证抗日本币, 打击敌伪货币, 是根据地生

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经济力量作后盾, 根据地就难以存在。如

果考察这时抗日民主政府公布的有关政策, 就会发现: 根据地确实

集中了一切智慧, 进行着令人敬佩的壮丽事业。它没有在困难面前

低头, 而是在竭尽全力奋战。

　　事情的发展与敌人的意愿相反, 伪联券不是增值, 而是贬值

了。 1942 年底, 第一分区获鹿赞金一带敌占区伪钞狂跌, 物价飞

涨, 并且逐渐向南延伸。老百姓纷纷推出伪钞, 换成冀钞, 或购成货

物保存。1943 年, 根据地提出“打倒伪币, 提高冀钞”的口号。随着

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扩大, 伪钞的流通地区和使用范围日益缩小。到

1944 年底, 冀南票和伪联券的比值已达到 1: 111 元, 根据地取得

了经济斗争的胜利。

四

　　根据地在恢复、创建和发展集市过程中, 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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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以发展生产、掌握物资为坐标。值得称赞的是, 根据地的领导者

在认识上把生产和贸易统一起来。各级政府不断研究发展农业、工

业,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有历史基础的手工业, 如纺织、造纸、铁业

等, 奖励私人营业, 奖励发明, 欢迎外来投资。这一思路把根据地经

济引向正确发展的轨道, 大大推进了抗日事业的发展。

　　由于重视农业, 提供大量贷款, 使农业有了好收成, 因而出现

了集市的繁荣, 农具、农产品应有尽有, 极为丰富。太行区的山货,

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桃仁, 年产达五六百万斤, 花椒在

300 万斤以上, 党参药材漫山遍谷都是, 杏仁、柿饼、红枣、栗子之

类, 产量也很丰富, 还有猪鬃、毛皮、蜂蜜、蚕丝等都是出口的大宗,

每年输出额都很大。因为奖励小工业、手工业的发展, 鞋、纸烟、伞、

食物、皮革等转为私营, 政府集中力量发展主要工业。毛织、炼盐、

榨油、造纸等生产在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共同努力下, 都开展起来,

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

　　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重视人才、重视技

术。1942 年 1 月, 边区政府曾通令各县, 登记长于农林、牧殖、工矿

等业的专门技术人才, 以便设法聘请, 共同进行经济建设事业。①

只有各项建设都得到发展, 市场经济才能兴旺起来。根据地的领导

者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残酷的战争中, 敌后根据地军民勤劳猛进, 市场经济蓬勃发

展, 充溢着活力。这是历史的奇迹。这说明中华民族是最经得起灾

难、最勇于创造的民族。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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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华日报》, 1942 年 1 月 30 日。


